總務處事務組業務處理標準流程
	業務處理程序作業範圍

	業務項目
	場地借用

	作業步驟
	一、校外單位：

(1)校外單位申請需經過公關室核准，並至校本部總務處繳費。

(2)與法管總務分處確認場地與時閒，其餘程序與校內單位相同。

二、校內單位：

(1)校內單位洽借以場地申請表為確認依據。

(2)申請確認後建檔，或另行登記。

(3)使用前壹週內至出納繳費，並取得收據為憑。

(4)使用前配合佈置場地。

(5)使用前壹小時前，開啟燈光、播音設備、冷氣等設備。

(6)開始使用場地，須管制食物、飲料攜入場內。

(7)使用場地完畢後須使桌椅恢復原狀、檢查設備，並關閉電源。

(8)工友加班費申請(限非上班時段)。

(9)評估借用情況，做為下次是否借用之參考。

三、第九節課場地處理：

(1)第九節課(17:40~18:30)學期課悉由教務處課務組統籌管理，惟應集中同一樓層，以便工友清掃。

(2)教室第九節課借用教室之工友加班費用，因延誤工友用餐時間，以每次1.5小時計，加班費依校方薪資標準之重工鐘點費計。

	作業要領
	一、校外單位申請場地需要送函經過總務處核准後便可申請

二、校內單位洽借場地時間後，在填申請表格為確認依據。

三、借用場地須於一週內完成借用手續，以便後續作業。如需繳費亦請先完成，否則視同未完借用。

四、借用場地需繳保證金2000元，使用結束後、驗收器材亦清點無誤、保證金全數退還。

	法令依據
	

	協調單位
	

	注意事項
	一、場地內全面禁飲食及吸煙。
二、場地使用結束後，復原桌面及器材等設備。
三、請勿張粘任何海報。
四、場地毀損器材設備照價賠償。


